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协议审批表
	项目名称
	

	合作企业
	

	企业直接到账经费（万元）
	

	项目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项目所属学院
/部门
	

	项目负责人
	

	职称
	
	联系电话
	

	项目简介
	

	项目预期成果
	

	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已知晓协议相关内容并承诺按照协议要求按时完成，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有损学校利益的行为。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部门
审核意见
	学院/部门已认真审核协议，对其中的责任和风险可控，同意签订本协议。双方签订协议后，学院/部门将加强项目监督和管理，保障项目顺利完成。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说明：
（1）协议签订注意事项：
项目需符合《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教高厅〔2020〕1号）要求。项目负责人需确保拟签署的协议合法合规、形式完整、内容清晰、权责明确，明确项目内容、资助形式及时间、预期成果、项目周期和验收标准等事项。具体要求如下：
主要条款完备，研究内容切实可行，研究内容仅限于项目申报书内容，不支持超出部分的内容；
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明确可行，双方权利与义务对等，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可能损害学校利益的不利条款；原则上对于合作双方独立完成的工作成果各自所有；对于双方合作完成的工作成果，至少应当为双方共有。
经费使用需符合学校财务相关规定。
（2）项目负责人需向财务处了解学校资金账户信息、发票开出时限等规定，正确填写相关内容。
（3）合作协议用印流程：
合作协议需经项目负责人本人在“委托代理人”一栏亲笔签字，先由学院进行审核，项目申请人将加盖企业公章的协议扫描件及协议审批表扫描件发送至教研科邮箱：jyk@nuist.edu.cn，纸质版（一式3份）交到教研科行政楼403。教务处统一提交用印申请，申请时附件请上传：协议扫描件及协议审批表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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